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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将水泥桩

子倒在举报人家草场

上准备施工破坏草原”

问题。目前举报人草场

西南侧仍有 2个水泥桩

和 2 个大铁管未清理。

2.关于“呼伦贝尔市大

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违规破

坏草场及牧民网围栏”

问题。举报人反映大地

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将举报人

草场东南侧约 1000 米

围栏拆除。

呼伦

贝尔

市鄂

温克

族自

治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关于‘将水泥桩子倒在举报人家草场上准备施工破坏草原’问题。目前

举报人草场西南侧仍有 2 个水泥桩和 2 个大铁管未清理”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举报人反映的水泥桩为红花尔基林业局大小兴安岭森林保育工程监控项

目的底座，共设有 5 个。运输过程中，在上坡路段，无法一次运输 5 个底座，采用分

批运输方式，临时将 2 个底座及 2根铁管堆放在自然路边。待运输车辆将底座运至项

目区后，2025 年 6 月 7 日上午返回取剩余 2个底座时，遭到举报人阻拦，底座及铁管

未及时运走。红花尔基林业局大小兴安岭森林保育工程架设监控项目区及反映的水泥

桩和铁管均堆放于红花尔基林业局林权证范围内，不在举报人草场范围内。

2.关于“关于‘呼伦贝尔市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违规破坏草场及

牧民网围栏’问题。举报人反映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举报人草场东

南侧约 1000 米围栏拆除”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举报人反映工程为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

升与保护修复工程项目，该项目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取得了《呼伦贝尔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红花尔基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并在 2023 年 9 月 26 日取得了呼伦贝尔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红花尔

基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申请临时占用草原的批复》同意

使用 176.8815 亩草原，使用期限为 2023 年 9 月 26 日至 2025 年 9 月 25 日，2023 年

9 月 28 日鄂温克族自治旗林业和草原局出具《鄂温克族自治旗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红花

尔基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临时使用湿地的意见》同意使

用 197.184 亩湿地，2023 年 8 月 28 日，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林业局出具《关于红花

尔基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临时使用地块权属的说明》，

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

举报人反映的被拆除部分网围栏是举报人的网围栏，但圈占地区不在举报人草原

权属证范围内，是举报人私自圈占地区网围栏。2023 年 11 月 30 日，红花尔基林业局

已向举报人送达《整改通知书》，要求拆除网围栏。举报人反映被拆除的围栏为湿地

建设部分进出口水渠处，在项目建设期作为项目区进出场路使用，共计 30 米，目前

已重新布置围栏用作项目安全防护工作。举报人提出的“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将举报人草场东南侧约 1000 米围栏拆除”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

属实

加强日

常监管，

避免此

类问题

再次发

生。

红花尔基林业局已与举报人沟

通协商，同意运输车辆经过其草场

范围内的自然路，2025 年 6 月 23

日已将举报人反映的“2 个水泥桩

和 2 个大铁管”清理完毕。

已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2

X3NM202

5061800

25

呼伦贝尔市牙克

石市乌奴耳镇机场东

侧第 C-0001 号草牧场

被原草牧场所有人李

某某、李某破坏。

呼伦

贝尔

市牙

克石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举报人所举报破坏草原位置位于牙克石市乌奴耳镇哈拉沟，位置在《草

原使用证》C-0010 号范围内，并非 C-0001 号草原证范围，原草原使用权人为李某某，

草原使用证面积 1000 亩，有效使用期至 2026 年 5 月，2012 年 5 月 13 日李某（系李

某某女儿）有将草场出租给饶某某使用，使用期限为 2012 年 5 月 15 日-2025 年 5 月

14 日。经现场核实及原草原使用权人李某有现场指认，确实存在在草原上违规建设牲

畜圈舍及堆放砂石料破坏草原的违法行为。

牙克石市农牧执法大队林草执法中队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对案件开展调查。经与

原草原使用人李某有核实并做询问笔录，圈舍建设和砂石料堆放时间为 2012 年，技

术人员经比对 2011-2012 年卫片，确认涉案地块圈舍建设时间为 2012 年，与原草原

使用人李某某笔录叙述时间基本一致。牙克石市依据 2009 年国土年度调查数据（国

土二调）进行地类核查，确认破坏天然牧草地面积 54.37 亩，均在李某某《草原使用

证》C-0010 号范围内。经核查 2012 年 5 月 13 日李某有与饶某某签订了《牧场承租合

同》将该草场租赁给饶某某使用，饶某某获得草场使用权后，在草原上违法建设圈舍、

堆放砂石料，举报人反映的李某某、李某破坏草原不属实，实际违法行为人为饶某某。

部分

属实

依法追

究违法

当事人

刑事责

任。非法

建筑物

进行拆

除，对堆

放砂石

料进行

清理，制

定植被

恢复方

案，恢复

草原植

被。

1.牙克石市林业和草原局将对

违法使用地块开展司法鉴定后，将

该案件线索移送牙克石市公安机关

侦办。

2.待该案件经法院判决后，依

法对非法建筑物进行拆除，对堆放

砂石料进行清理，制定植被恢复方

案，恢复草原植被。

3.乌奴耳镇政府将加强对违法

地块的日常监管和巡护，确保该地

块植被恢复到位，巩固打击毁草违

法行为整治效果，防止问题反弹。

未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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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呼伦贝尔市

牙克石市五九煤炭公

司于 2022 年 3 月开始，

因地下采矿作业紧邻

基本农田，将孙某某的

耕地破坏，至今面积约

500 亩，地下水污染严

重。

呼伦

贝尔

市牙

克石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五九煤炭公司于 2022 年 3 月开始，因地下采矿作

业紧邻基本农田，将孙某某的耕地破坏，至今面积约 500 亩”问题属实。

经现场核查，明确举报地点为牙克石市煤田红光村经济合作社土地，目前承包给

“孙某某农场”耕种，土地位于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

矿（以下简称：“五九煤炭”）采矿权范围内。经实地勘测沉降土地面积为 440.55 亩，

全部为耕地，经套核“三区三线”数据，划入耕地保护红线 440.55 亩，涉及永久基

本农田面积 440.55 亩，其中部分地块因积水影响耕种。

2023 年 1 月 6 日,牙克石市自然资源局收到反映“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五

九煤炭公司经营导致土地塌陷等环境问题”相关问题。2023 年 1 月 11 日牙克石市自

然资源局进行现场核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条：“耕地、

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矿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

者其他利用措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二十五条：“因开采煤炭压占土地

或者造成地表土地塌陷、挖损，由采矿者负责进行复垦，恢复到可供利用的状态”对

牙克石五九煤炭公司下达书面通知，责成企业依法依规对沉降土地进行治理恢复耕种

条件，因沉陷区未沉稳，专家建议待沉稳后进行统一治理。

目前该沉降区域已经沉实稳定，为科学开展采煤沉陷区治理，恢复耕种条件，2025

年 4 月 16 日牙克石市自然资源局要求“五九煤炭”编制专项土地复垦施工方案，并

限期 2025 年 10 月 30 日前治理完毕。2025 年 5 月 30 日该矿山编制完成了《采煤沉陷

区专项土地复垦施工方案》并通过评审，经与土地承包方协商沟通，已同意进场进行

修复治理，目前“五九煤炭公司”正在开展招标手续确定施工单位。

2.关于“地下水污染严重”问题不属实。

信访人孙某某耕地位于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乌尔其汉镇五九煤炭公司胜利矿矿

区北侧，直线距离约 1.3 公里，其东侧、南侧、西侧三面均为耕地和林地，无其他企

业和居民居住。该区域地下水流向为由东向西，且地势南高北低，综合判断孙某某耕

地位于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地下水上游且地势较高，

胜利煤矿对孙某某耕地所在位置地下水影响较小。

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于 2015 年建成并投入运

行，开采规模为 150 万吨/年。开采方式为井工开采，矿山产生的废水主要是井下疏

干水和生活污水。其生活污水经密闭管路进入污水处理车间，通过兼氧、A/O 和物理

过滤法处理后，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标准。全部回用于地面绿化、降尘

和井下生产，不对外排放。矿井疏干水经井下中央水泵房，沿副井管道抽排至水处理

车间疏干水处理系统，通过絮凝、沉淀、脱泥处理后达到《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中的标准。疏干水处理达标后一部分回用于井下生产，地面清洁绿化，剩余部分经厂

区西侧相距 1 公里处的入河排污口排入大磨拐河。该入河排污口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

通过呼伦贝尔市水利局审批。2023 年-2025 年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性监测和企业自行监

测结果显示，该入河排污口水质均达到《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表一、表二排放

要求。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胜利煤矿 2023 年-2025 年每年两

次对地下水水质开展检测，水质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限值要求。

为进一步核实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2025 年 6 月 23 日，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

牙克石市分局已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开展区域地下水监测，预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

出具检测报告。

部分

属实

对塌陷

耕地修

复治理

完成，并

通过自

然资源、

农牧等

部门对

耕地质

量、数量

验收。

督促企业尽快进场施工，按《采

煤沉陷区专项土地复垦施工方案》

设计要求完成修复治理，待治理完

成后组织自然资源及农牧部门对耕

地质量、数量进行验收。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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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莫旗

擅自取消国家造林工

程，2008 年国家三北四

期防护林工程中 450 亩

任务 2024 年才完成，

工程实施了十六年之

久。

呼伦

贝尔

市莫

力达

瓦达

斡尔

族自

治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呼伦贝尔市莫旗擅自取消国家造林工程”问题不属实。

经查，投诉人所述的“国家造林工程”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2008 年三北

防护林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工程由周某与额尔和乡额尔和村村民包某二人共同承

包，工程造林任务面积 360 亩。2008 年，包某以个人名义与额尔和乡人民政府、莫力

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林业和草原局签订《2008 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合同书》，合同约定

包某自愿承担三北防护林造林任务，造林位置位于额尔和乡额尔和村二连沟子。实施

造林后，周某利用 450 亩土地（360 亩造林地及周边地块）申请林权证，于 2011 年 3

月 8 日获得林权证。2024 年 3 月，根据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监委监察意见中指出

“周某名下 1 个林权证存在未经合法程序、土地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获得的问题”，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政府依此作出撤销周某名下林权证的决定。综上所述，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依法依规撤销了周某名下林权证，不存在投诉人所述“莫旗

擅自取消国家造林工程”情形。

2.关于“2008 年国家三北四期防护林工程中 450 亩任务 2024 年才完成，工程实

施了十六年之久”问题部分属实。

投诉人所述的“2008 年国家三北四期防护林工程中 450 亩任务”实际设计造林面

积为 360 亩，并非 450 亩，造林开工时间为 2008 年 4 月 20 日，验收单位为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林业和草原局，验收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6 日，工程实施共三年，不

存在投诉人所述“工程实施了十六年之久”情形。2023 年 12 月 17 日，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纪委针对林权证办理过程中存在的各项问题，对相关涉事人员分别给予处

分决定。对时任额尔和乡党工委书记“未履行职责”的问题，下达处分决定，免予党

纪处分；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对时任哈达阳镇林业工作站站长“未正确履职审核相关

材料”的问题，下达处分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时任额尔和乡额尔和村党支部

书记“未经过集体决议，个人决定村委会有关事项”的问题，下达处分决定，给予党

内警告处分。

部分

属实

加强日

常巡查，

保护好

林草资

源。

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争取

得到群众理解。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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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举报的“大

河湾镇永丰村四组村

东侧约 1500 米处占用

金屋村草场建设房屋，

破坏草原生态”的问

题，当地林草局核查

后，并未将违法行为移

交执法部门处理。

呼伦

贝尔

市扎

兰屯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2023 年举报的大河湾镇永丰村四组村东侧约 1500 米处占用金屋村草场建

设房屋，破坏草原生态的问题，当地林草局核查后，并未将违法行为移交执法部门处

理”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金屋村”应为“金星村”，金星村草场位于永丰村东南约

2500 米处，现地核查未发现违法建筑物，不存在违法占用草场的情况。2023 年呼伦

贝尔市收到反映“王某某在大河湾镇永丰村四组村东侧约 1500 米处占用金星农场草

场建造建筑物，破坏草原生态”问题，当时调查结果与本次一致，没有违法行为，不

存在移交执法部门的情况。经延伸调查，永丰村四组村东侧三公里范围内仅有 1 处院

落，为王某某所有，现地核实地块面积 2542 平方米，扎兰屯市人民政府于 2006 年 8

月对该核实地块核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照用地面积 3000 平方米，经

林草局和大河湾镇政府工作专班人员到王某民院落核实，院落及院内建筑未超出《集

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范围，不存在违法占用金星村草场问题。

部分

属实

落实监

管责任，

加强宣

传沟通。

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争取

得到群众理解。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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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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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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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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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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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情况

6

X3NM202

5061800

51

呼伦贝尔市扎兰

屯市政府家属楼下水

管道严重腐烂、破裂，

导致地下维修通道多

年被粪便污水灌满无

法使用，污染扎兰屯地

下水资源。

呼伦

贝尔

市扎

兰屯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核实，扎兰屯市政府家属楼 1997 年竣工并投入使用。该小区为业主自管小区，

小区内两栋住宅楼共 7 个单元，每个单元设有污水井，各单元污水井统一汇入化粪池。

因建设年代较早，未接入城市排污主管网，小区污水经吸污车抽取后，送至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经现场查看，业主生活污水可排入室外排污井，因小区排污系统日常维

修养护不到位，单元排污井连接化粪池管道存在淤堵，导致无法排入化粪池。

为保障小区正常生活需求，及时消除故障，扎兰屯市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现所有

污水井、化粪池排空，污水管道全部疏通，可以正常使用。

关于污染地下水问题，扎兰屯市政府家属楼位于扎兰屯市城区范围内，周边居民

全部使用自来水。扎兰屯市对市政府家属楼地下水下游 200 米范围内的 4 口水井（非

饮用水）水质进行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结果全部合格。

部分

属实

整改措

施落实

到位，加

强日常

监管。

1.加强行为引导，杜绝随意向

排污管道倾倒垃圾杂物，保障公共

设施正常使用。

2.加强对共用管道、设施的日

常管理和维护。

3.将该小区排污系统改造列入

改造计划，积极申请上级资金支持，

通过系统性维修改造完善基础设施

功能。

已办

结
无

7

X3NM202

5061800

07

1.呼伦贝尔市阿

荣旗亚东镇联盟村书

记郑某某，在 2013 年

私自在举报人的 11.8

亩退耕还林地中取土，

形成 5.08 亩的深坑。

并碾压举报人 2.6 亩林

地，造成 7.68 亩树木

毁坏。 2.2013 年郑某

某利用职务之便非法

开 垦 林 地 60 亩 。

3.2019 年郑某某私自

从亚东镇联盟村一组

东南山的草地上取土。

呼伦

贝尔

市阿

荣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村书记在 2013 年任职期间私自在举报人的 11.8 亩退耕还林地中取土，

形成 5.08 亩的深坑。并碾压举报人 2.6 亩林地，造成 7.68 亩树木毁坏”问题。

经调查确认，投诉人退耕还林地内取土主体为修建道路施工方于 2013 年实施，

并非村书记郑某某所为，实际取土面积为 1.5122 亩，但鉴于土坑内已恢复植被，且

该问题已过行政案件追溯时效，故阿荣旗森林公安局已于 2025 年 6 月 8 日对该案件

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且现地核实未发现碾压林地情况。鉴于取土破坏的林地已恢复植

被，且该问题已过行政案件追溯时效，未予立案。该问题已办结。

2.关于“2013 年郑某某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开垦林地 60 亩”问题。

经前期调查确认，村书记郑某某不存在非法开垦林地行为，实际非法开垦人为郑

宝加，非法开垦面积为 30.3982 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6月 5日经阿荣旗

大地测绘公司初步测量，涉案地块面积为 30.3982 亩，因该案件已涉嫌违法，需进行

司法鉴定。阿荣旗林业和草原局于 6 月 10 日聘请山西高新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所

对郑宝加非法开垦林地进行司法鉴定，目前正在鉴定中。

3.关于“2019 年郑某某私自从亚东镇联盟村一组东南山的草地上取土”问题。

经前期调查确认，亚东镇联盟村一组东南山的草地确有取土行为，该取料点为附

近村民多年来自用形成的历史遗留取料点，无证据表明郑某某存在私自取土行为，该

地块存在破坏17.2887亩草地问题，2025年 6月5日阿荣旗林业和草原局已立案调查。

关于在亚东镇联盟村一组东南山破坏 17.2887 亩草地取土的问题，2025 年 6 月 5 日阿

荣旗林草局已立案调查，因未确定违法行为人，发布了《关于征集阿荣旗亚东镇联盟

村一组破坏草原取土违法线索的通告》，在阿荣旗人民政府网站与村委会公示栏中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 15 天），现公示期已满未征集到新的线索，无法确定违法行为人，

6 月 19 日阿荣旗林业和草原局决定案件中止调查，待发现新线索后恢复调查。目前，

亚东镇人民政府正在按照植被恢复方案进行植被恢复作业。

部分

属实

依法依

规对违

法行为

人进行

处罚，积

极推进

植被恢

复工作。

1.全力推进案件查办进度，根

据司法鉴定结果，完善案件侦办相

关材料，及时移交司法机关提起诉

讼。

2.加快植被恢复进度，对已纳

入永久基本农田地块，下一步进行

休耕；未纳入耕地保护目标的地块，

按原地类恢复林草植被。同时，落

实属地责任，加强植被恢复监管，

确保植被恢复到位。

3.压实生态监管责任，全面落

实各级林长责任和旗级领导包联乡

镇责任，针对已恢复植被地块，实

行网格化管理，明确专人负责，定

期对植被恢复情况进行巡查。充分

发挥生态护林员、公益林管护员和

草原网格员“前哨”作用，持续保

持严防死守高压态势，坚决遏制毁

林毁草问题新增。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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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兰屯市中朗国

际别墅区私占公用绿

地建造仓库、车库、阳

光房、假山、水池、吊

椅、私家菜园。

呼伦

贝尔

市扎

兰屯

市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中朗国际别墅区（系中朗国际 A 区一期）位于河西街道办事处。2014 年 12 月，

该小区通过土地招拍挂的形式，获得了土地使用权，批准用地面积 35507 平方米，批

准用途为商品房住宅用地；2015 年 1 月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7 年 6 月，

取得《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9 月通过了用地验收。

经现场核实，群众投诉反映涉及的建筑物、构筑物和菜园共计 18 处，为小区建

设完毕验收通过后，小区业主自行陆续建设的，其中在小区用地范围占用公共绿地的

建筑物和构筑物 5处，占地面积 85.14 平方米（1 处钢结构阳光车库占地 29.64 平方

米、3 处景观水池占地 38.74 平方米、1 处装有吊椅的遮阳棚占地 16.76 平方米），均

为扎兰屯市居民单某某未经批准违规建设的；在小区用地范围外占用未确定使用权的

国有建设用地 13 处，占地面积 289.99 平方米（7 处私家菜园共计占地 289.99 平方米，

4处铁皮仓房占地43.73平方米，1处景观假山占地3平方米和1处休闲凉亭占地11.37

平方米）。

经走访中朗国际小区 A 区一期全部 13 户居民，表示对办理情况满意。群众反映

的“扎兰屯市中朗国际别墅区私占公用绿地建造仓库、车库、阳光房、假山、水池、

吊椅、私家菜园”问题属实。

属实

对违法

行为查

处到位。

整改措

施落实

到位，加

强日常

监管。

1.对 13 处占用国有建设用地

中的 11 处私自开垦的菜园和违法

构筑物进行了拆除，现已恢复原状，

完成整改。剩余 2 处系单某某建设

的凉亭和假山，暂未拆除。

2.对单某某未经批准违规占用

公共绿地的 5 处建筑物、构筑物和

占用国有建设用地的 2 处构筑物进

行了立案，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通知书》，要求限期拆除违法

建筑物、构筑物。

3.依法依规查处违法建设行

为，并做好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

工作。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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